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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新规今起施行一批新规今起施行

火热的 7月，一批关系你我的新规开始施行。从明确

减征、免征印花税的情形，到禁止价格欺诈行为，再到加强

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不断完善的法治，让你我更有获

得感。 ■新华社电

税收立法再进一程

2022年 7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将印花税暂
行条例和证券交易印花税有关规定
上升为法律，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
则的最新成果。

本法规定，农民、家庭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
民委员会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
售农产品书立的买卖合同和农业保
险合同；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采购
药品或者卫生材料书立的买卖合同；
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
订单等情形的，凭证免征印花税。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国务院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
业改制重组、破产、支持小型微型企
业发展等情形可以规定减征或者免
征印花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

本法还对印花税的纳税地点、扣
缴义务人、计征方式、印花税票的使
用管理等事项予以明确。

不得通过虚假折价等
方式销售商品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
定》自 2022年 7月 1日起施行，对价

格欺诈行为的概念予以界定并作出
明确禁止。

规定列举了价格欺诈的主要情
形，如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
价或者政府指导价；通过虚假折价、
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
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
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
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等。

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
务时，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
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
予标明的费用。经营者没有合理理
由，不得在折价、减价前临时显著提
高标示价格并作为折价、减价计算
基准。

交易场所提供者应当尊重场所
内（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不
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场所内（平台
内）经营者参与价格促销活动。

进一步加强化妆品生
产质量监管

《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自
2022年 7月 1日起施行，对化妆品生
产机构及人员、质量保证与控制、物
料与产品管理等方面作出规范。

规范明确，化妆品注册人、备案

人、受托生产企业应当诚信自律，按照
要求建立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实现对
化妆品物料采购、生产、检验、贮存、销
售和召回等全过程的控制和追溯，确
保持续稳定地生产出符合质量安全要
求的化妆品。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当建立
并实施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和评价
体系。受托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并执
行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制度。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金标准提高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计划生
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的扶助标准将
提高。

为解决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
特殊困难，我国于 2008年全面实施计
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根据新标
准，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别扶助金标
准由每人每月 450元提高至每人每月
590元；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特别扶助
金标准由每人每月 350元提高至每人
每月460元。

调整标准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
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并按规定纳入
年度财政预算，中央财政按照事权与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分档安排补
助资金。

“

《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
作方案》及相关文件日前正式公布，
标志着新一轮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工作正式启动。

与往年目录调整相比，本轮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优化申报范围，向
罕见病患者、儿童等特殊人群适当
倾斜。其中，对罕见病用药的申报
条件没有设置“2017年 1月 1日后
批准上市”的时间限制，同时纳入国
家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鼓励研发申
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可以申报今
年医保目录。

本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完善了
准入方式，非独家药品准入时同步确
定支付标准，主要解决非独家药品由
于个别企业价格较高而导致该通用
名药品无法纳入目录的问题。新一
轮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将于 2022
年 7月 1日正式启动申报、11月份公
布结果，2023年1月1日落地执行。

今年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调整工作启动
■新华社电


